
附件 2

古美路街道 12345 市民热线及网格巡查绩效测评细则（居民区）
一、案件办理工作（100 分*70%=70 分）
1.诉求同比情况（40分）
案件来源：当年 12345 热线来源的投诉举报和求助类工单量同比上一年考核年度工单量；
分值计算：设基本分值为 30分，区域工单量同比每下降 1 个百分点的（不满 1个百分点向上取整，相应加 0.1 分），
加分后最高不超过 40分。区域工单量同比每上升 1 个百分点的（不满 1个百分点向上取整），相应扣 0.1 分，扣分
后得分不低于 10分；
2.“12345”热线市民满意率（60分）
案件来源：承办部门主责的“12345”有效案件（去除“不属实”、“留作参考”、“不予采纳”、“无政策信息”、
“对政策解释不接受”类案件）；
分值计算：设基本分值 60分，以 85%为基准值，每低于基准值 1%的，相应扣除 0.5 分，扣分后得分不低于 30分；
市民满意率统计数据采用市热线办回访市民的评价情况。
二、网格巡查（100 分*30%=30 分）
1.网格化巡查（10分）
按照当年网格化巡查工作内容，每月网格上报数≥30件/月，少 1件扣 0.5 分；
2.巡查实效（20分）
①经区城运最终审核应发现未发现事部件问题，有 1件扣 0.01 分；②在建违建扣 0.1 分/件；
三、加分及扣分事项
1.加分项目
①工作成效显著，被央视新闻、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社等或区级媒体正面宣传报道的，加 2 分；②主动落实首问、
指定和兜底等方面，加 1分；③加分分值最高不超过 5分。
2.扣分项目
①按时办结率：按时办结率以 100%为基准值，每下降 1个百分点的（不满 1个百分点向上取整），相应扣 0.5 分，
案件类型：“12345”热线、随申拍以及网格案件等。
②诉求解决率以 85%为基准值，每低于基准值 5%的，相应扣除 0.5 分，诉求解决率统计数据采用市热线办抽查回访
市民的评价情况；
③其他事项：在热线办理过程中，承办部门存在事实认定或不合理退单占比异常、强行反馈以及弄虚作假的情形，
被区城运中心以《督办单》形式进行督办的实行扣分等未满足当年考核中其他工作事项的，1件扣 0.5 分。
④扣分分值最高不超过 10 分。




